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
碩士論文計畫書書面審查注意事項
108年1月14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學程會議通過

1、 論文計畫書採書面審查，由指導教授推薦校內外符合學位考試委員資格者1至2名進行審查。
2、 若為校內專任教師二人聯合指導，則協調由其中一人擔任召集人，進行推薦及審查事宜，另一人則列為書審委員之一。
3、 審查委員填寫審查意見表(甲表)後，先送交指導教授(雙指導時為召集人)，由指導教授輔導研究生根據審查意見進行修正，再就其修正後之計畫書(連同修正說明丙表)加以評定(乙表)。
4、 論文計畫書審查階段，校內外委員均不予支給審查及交通等費用，請推薦人選時酌予考量。
附件：
書面審查申請表
審查委員資料表

審查意見甲乙丙表
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

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 碩士論文計畫書書面審查申請表

	姓    名
	
	學號
	
	入學年度
	

	論文題目
	

	論文類型
	□傳統論文  
□實務論文(請簡要說明實習及實務經驗，且可望於口試前累計480小時實習或實務工作時數)



	指導教授
	

	研究生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年___月___日

指導教授意見：

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年___月___日


※ □准予進行論文計畫書審查    □資格不符

   主任簽名：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____年____月____日


應附資料：
「論文計畫書」：應含研究目的、研究方法、大綱、參考書目等，本文(不含書目)其字數英文至少500字，中文至少1000字(並附200字英文摘要)。
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
碩士班論文計畫書書面審查委員資料表
研究生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

論文題目： 
	姓  名
	現職單位及職稱
	最高學歷
	教職等級
	專長領域
	聯絡方式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· 論文計畫書採書面審查，由指導教授推薦校內外副教授級以上教師或具博士學位之專業人士1至2名進行審查，以包含1位校外書審委員為原則。
· 若為校內專任教師二人聯合指導，則協調由其中一人擔任召集人，進行推薦及審查事宜，另一人則列為書審委員之一。
指導教授簽名：
年    月       日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
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意見書(甲表)
	姓  名
	
	學號
	
	書審時間
	  年  月  日

	論文題目
	

	評審意見：


	書面審查委員簽章：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
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碩士論文計畫書審定表(乙表)
	姓  名
	
	學號
	
	書審時間
	  年  月  日

	論文題目
	

	審查結果
	□通過(展開論文撰寫程序)
□不通過(次學期再重提)

	指導教授簽章：

	學程主任簽章：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*請檢附原計畫書、修正後之計畫書及修正說明。
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
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碩士論文計畫書-修正說明(丙表)
	姓名
	
	學號
	
	論文題目
	

	書面審查委員
	


	審查委員
	委員意見
	修正說明

	
	意見一：

	

	
	意見二：

	

	
	意見三：

	

	
	意見一：

	

	
	意見二：

	


